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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及关联公司被法院裁定实质合并重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烟台台海核电合并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 100%，总资产占公司总资

产的 99.99%，净资产占公司净资产的 96.61%。烟台台海核电经法院裁定进入破

产重整程序，将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2、公司对烟台台海核电担保余额为 16.08 亿元，若烟台台海核电进入破产

重整程序，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风险。公司将继续保持与债权

人的联系和沟通，通过与银行机构协商展期方案或债务重组等方式协调化解债

务风险。公司尚无到期债务的偿还方案，存在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的

风险。 

3、烟台台海核电的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定，破产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目前公司尚无法可靠预计长期股权投资和债权的可回收金额，破产重

整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

结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烟台台海核

电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破产重整

进程，积极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近日，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一级全资子

公司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台台海核电”）收到山东

省烟台市莱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莱山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

鲁 0613 破 3号之一】。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裁定相关事项 

1、申请人：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 



2、被申请人：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恒源路 6 号。 

法定代表人：张克健 

3、被申请人：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 APEC 科技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海 

4、被申请人：烟台台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莱山街道山海南路 66号。 

法定代表人：刘志颖 

5、被申请人：烟台台海玛努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住所地：山东省烟台市莱山区秀林路 2 号。 

法定代表人：马明 

2020 年 11 月 19 日，莱山法院根据江苏方能热工装备科技有限公司的申请，

裁定受理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破产重整一案，并于同日指定烟台台

海核电破产重整工作组担任管理人（以下简称“管理人”）。 

2021 年 2 月 10 日，管理人以烟台台海核电、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高温合金公司”）、烟台台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

材料”）及烟台台海玛努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台海智能装备”）四

家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法人人格混同、大量的关联交易，债权债务关系复杂且区

分关联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成本过高，为保护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以及所有利益相

关方合法权益，推动重整程序高效有序进行为由，向莱山法院申请对四家被申请

人采取实质合并重整方式进行审理。莱山法院于同日通知了四家被申请人及相关

利害关系人，并予以公告。利害关系人烟台龙力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中建投融资

租赁（上海）有限公司在异议期内向莱山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其他利害关系人均

未提出异议。 

莱山法院于 2021 年 3月 2日就管理人的申请事项组织召开听证会，管理人，

相关单位及个别利害关系人代表参加了听证会。 

莱山法院认为，管理人对于四家企业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应对烟台台海

核电等四家企业进行实质合并重整审理。四家被申请人企业整体上符合破产重整



原因，关联企业成员中核心控制企业烟台台海核电已由莱山法院受理进入破产重

整程序，本次被申请的四家关联企业的实质合并破产重整应由莱山法院管辖。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三条、第七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

下： 

受理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管理人对烟台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

有限公司、烟台玛努尔高温合金有限公司、烟台台海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烟台台

海玛努尔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实质合并重整申请。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裁定书送达、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山东省烟台市

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二、本次裁定对公司的影响 

1、烟台台海核电合并销售收入占公司销售收入的 100%，总资产占公司总资

产的 99.99%，净资产占公司净资产的 96.61%。烟台台海核电经法院裁定进入破

产重整程序，将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2、公司对烟台台海核电担保余额为 16.08 亿元，若烟台台海核电进入破产

重整程序，存在债权人要求公司履行担保责任的风险。公司将继续保持与债权人

的联系和沟通，通过与银行机构协商展期方案或债务重组等方式协调化解债务风

险。公司尚无到期债务的偿还方案，存在被债权人向法院申请破产重整的风险。 

3、烟台台海核电的破产重整方案尚未确定，破产重整进程及结果尚存在不

确定性，目前公司尚无法可靠预计长期股权投资和债权的可回收金额，破产重整

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暂时无法判断，公司将根据破产重整结

果，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同时，烟台台海核电存

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清算的风险；本公司将密切关注破产重整进程，

积极维护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权利，并根据破产重整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

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及董事会特提醒广

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信息，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莱山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鲁 0613 破 3 号之一】。 

特此公告。 

 

台海玛努尔核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3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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